
农业农村部文件

农牧发〔2022〕6 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2022—2025 年

全国官方兽医培训计划》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农村(农牧)、畜牧兽医厅(局、委),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部属有关事业单位:

为加强“十四五”时期官方兽医队伍建设,切实强化官方兽医

培训,我部组织制定了《2022—2025 年全国官方兽医培训计划》。

现印发你们,请结合本地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农业农村部

2022 年 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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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2025 年全国官方兽医培训计划

为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落实《“十四五”

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规划》要求,加强官方兽医队伍建设,强化

官方兽医培训,提升官方兽医队伍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制定本

计划。

一、总体目标

以提高官方兽医业务能力和综合素质为重点,加强官方兽医

培训考核,强化培训条件保障,加快培养一支业务精湛、作风优良、

纪律严明、保障有力的官方兽医队伍,为有效开展动物检疫工作、

保障养殖业生产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提供有力支撑。 到 2025 年,

国家、省、市、县四级官方兽医培训体系进一步健全完善,官方兽医

知识结构持续更新优化,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明显提升,省、市、县

三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官方兽医完训率达到 100% ,考试合格率达

到 90% 以上。

二、基本原则

(一)分级实施,全员培训。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分别制定

官方兽医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的官方兽医按

照培训计划要求,全员参加培训。 协检人员培训参照官方兽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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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计划执行。

(二)面向基层,务实管用。 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

么,聚焦主责主业,紧密结合官方兽医岗位要求和基层动物检疫监

督工作实际确定培训内容,增强培训工作针对性和实效性。

(三)自学为主,学时管理。 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培训,

有效激发官方兽医自主学习动力。 实行学时制度,完善考核评价

机制,督促指导官方兽医及时查漏补缺,提高培训质量。

三、主要任务

(一)加强官方兽医培训

1． 岗前培训。 对新任命的官方兽医进行动物检疫监督、畜禽

屠宰管理、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官方兽医职业道德规范和行风建

设、动物卫生法学理论等方面培训,经考试合格的方可上岗。 岗前

培训和考核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省、市农业农村部门具体组

织实施。 每人参加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40 学时(含线上培训)。

2． 在岗培训。 对在岗官方兽医进行动物检疫监督、动物卫生

法学理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继续教育培训,持续提

升官方兽医依法履职能力和专业技术水平。 在岗培训由省、市两

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实施。 每人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0 学时(含线上培训)。

3． 学历学位教育。 有条件的省份,要积极探索与相关高等院

校联合开展兽医专业学历学位教育,进一步提升官方兽医队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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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学位层次,提高兽医专业知识水平。

(二)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1． 组建官方兽医培训师资库。 农业农村部负责组建国家官

方兽医培训师资库,加强师资选拔、培训、考核和动态管理。 省级

农业农村部门结合本区域实际,完善省级师资队伍,做好相关条件

保障,并积极向国家师资库推荐优秀师资。 每名师资每年应承担

不少于 6 学时的官方兽医培训任务。

2． 提升官方兽医师资能力。 对官方兽医师资进行动物检疫

监督、动物卫生法学理论、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等方面培训。 官

方兽医师资培训分别由农业农村部和省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实

施。 每人每年参加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0 学时(含线上培训)。 完

善官方兽医师资轮训制度,官方兽医师资每 2—3 年轮训一次。

(三)加强培训教材建设

农业农村部组织制定官方兽医培训大纲,审定培训教材和考

试题库。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体承担培训教材课件制

作、考试题库完善、培训考试平台运维等工作。 省级农业农村部门

在使用通用培训教材基础上,结合实际完善本省份官方兽医培训

教材,报农业农村部备案后用于官方兽医培训工作。

四、组织实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承担

全国官方兽医培训计划具体实施工作,指导各地开展官方兽医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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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切实加强对官方兽医培训工作的组织领

导,保障培训经费,提供培训条件,配齐配强师资人员,加强督促指

导和总结评估,统筹做好本地官方兽医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培训质

量。 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协助同级农业农村部门做好官方兽

医培训工作。

(二)提高培训实效。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根据工作实际,采

取集中培训与日常自学相结合、线上培训与线下培训相结合方式,

进一步完善培训方式,丰富培训内容,加快补齐官方兽医业务知识

技能短板,强化政风行风建设,教育引导官方兽医严格遵守法律法

规、职业道德和纪律规矩,保持良好作风和工作状态。 要充分发挥

兽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官方兽医培训考试模块和“牧运通” APP

作用,督促指导官方兽医加强自主学习,全面开展官方兽医线上培

训和线上考试。

(三)严格学时管理。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健全完善官方兽

医培训档案,建立激励约束机制。 对参加线下培训的,应发放培训

证书(证明),明确培训学时。 官方兽医应于每年 12 月底前登录兽

医卫生综合信息平台官方兽医培训考试模块或“牧运通”APP,提

交当年参加培训相关证明材料。 对参加线上培训的,可自动累积

学时。

(四)强化考核评价。 各地农业农村部门要健全完善官方兽

医培训考核评价机制,将官方兽医参加学习培训和考核情况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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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兽医任职考核、职务职称晋升的重要内容和依据。 中国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要定期统计分析官方兽医参训率、考试合格率

等信息,及时向农业农村部报告,农业农村部适时向各地通报相关

情况。 对在官方兽医培训工作中做出成绩和作出贡献的单位和个

人,各级农业农村部门可以适当方式进行表扬。

—6—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2 年 2 月 11 日印发


